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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95    证券简称：宝塔实业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83 

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继续签署《关于放弃表
决权的承诺函》的公告 

 

 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 1.公司第一大股东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3年 11

月 14日继续签署了《关于放弃表决权的承诺函》，本承诺函

为不可撤销承诺，自 2023年 12月 8日起生效，有效期为 36

个月。 

  2.公司当前实际控股股东为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

责任公司。宝塔石化本次继续放弃表决权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

发生变更，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，公司将根据有关事项进

展情况，按照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投资者注意风

险。 

2023 年 11月 15 日，公司收到第一大股东宝塔石化集团

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:宝塔石化)继续签署的《关于放弃表决权的

承诺函》,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前期放弃表决权情况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

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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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 11月 27 日，公司第一大股东宝塔石化出具《关于

放弃表决权的承诺函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75），根据承诺函

承诺：宝塔石化自 2020 年 12 月 8 日-2023 年 12 月 7 日（36

个月）期间放弃表决权，对应股份 398,415,924 股。 

二、本次继续签署《关于放弃表决权的承诺函》主要内容 

自本承诺函出具日，宝塔石化持有的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

司(股票代码:000595)398,415,924 股股份，承诺方承诺如下: 

1.在本承诺函有效期内放弃行使 398,415,924 股上市公司

股份对应的如下权利(下称“弃权权利”)，亦不得委托第三方

行使弃权权利: 

（1）依法请求、召集、召开和出席上市公司股东大会; 

（2）提交包括提名、推荐、选举或罢免董事、监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在内的股东提议或议案及其他议案; 

（3）对所有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其他有法律约

束力的规范性文件或上市公司章程规定需要股东大会讨论、决

议的事项行使表决权; 

（4）公司章程规定的涉及弃权股份除收益权和股份转让

权等财产权之外的其他权利(包括在法律法规上或公司章程经

修改后而规定的任何其他的股东表决权)。 

（5）在放弃期限内，因上市公司配股、送股、公积金转

增、拆股等情形导致弃权股份总数发生自然或法定变化的，本

https://xin.baidu.com/company_detail_169233215963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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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函项下弃权股份数量应相应调整，此时，本承诺函自动适

用于调整后的股份，该等弃权股份的表决权已自动全部放弃。 

2.本承诺函为不可撤销承诺，自 2023年 12月 8日起生效，

有效期为 36 个月。 

3.本承诺函有效期内承诺方原则上不得将股份出让给同

一主体及其关联方、一致行动人。 

4.承诺方在本承诺函有效期内不会单独或共同谋求上 

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。 

三、本次第一大股东继续放弃表决权的影响 

公司当前实际控股股东为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

任公司。宝塔石化本次继续放弃表决权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

生变更，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，公司将根据有关事项进展

情况，按照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。 

四、备案文件 

《关于放弃表决权的承诺函》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 年 11月 15日 

 


